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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。

法律意见书

(二) 建设规模及内容

根据《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》和洛阳市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孟津区先进

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(孟发改投资 (2022) 172号),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如下：

A管廊： 自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北侧起，沿石化路路南向

东至道路交叉口， 向北沿洛阳宏兴新能化工有限公司穿越焦柳铁路

线止， 国能孟津热电有限公司围墙外的综合管廊。

B1-B2管廊：综合管廊自焦柳铁路线起，沿焦柳铁路南侧向东，

经国能孟津热电有限公司东围墙外向北至黄河南岸边的桥位处，提

供管架桥跨越黄河段的综合管廊 。

C管廊： 从黄河南岸至黄河北岸，盾构隧道穿越黄河段的综合

管廊。

D1-D2管廊： 自黄河北岸桥位起，延洛吉快速通道向北至与纬

三路交接处，跨洛吉快速通道，沿纬三路向东至大港路 。

E管廊： 自纬三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东北角起，沿世纪大道东

侧向北至北环支路，再沿北环支路南侧向东至PX和 PTA项目预留

地东北角附近。

本项目综合管廊总长度约14560. 00m

建设内容为地下部分的廊道、管架、附属设施和架空部分的管

架和附属设施，同时也配套建设蒸汽管道。除蒸汽管道外，其他管

道建设不纳入本项目中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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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项目审批情况

(一) 项目的立项审批

四、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。各项立

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

2022年11月11日，洛阳市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孟津区

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(孟发改投资(2022)172号),同意实施本项目。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批复。2025年9月 29日，孟津区发改委出具同意资金筹措方式变更

的批复（孟发改投资[2025]130号）

。

况

本项目总投资130370.04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和申请使

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。 其中自筹资金30370.04万元， 申请使用专

项债券100000.00万元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，项目的收益可以满

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根据《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,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。

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，项目运营净收益对

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29倍，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所使用的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。

。

五、 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

(一) 会计师事务所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

河南立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

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

具专项评价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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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经专项审核，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

程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，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

的要求，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。

5、本项目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，各项立项审批

手续真实有效，本项目变更事项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

管理规定，变更程序合法合规。

7、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综合管廊及供能工程项目提供

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

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格、 资质； 为本项目提

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项

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格、 资质

6、本项目属于债贷组合融资方式，实施单位为洛阳市华强

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,属于国有独资公司,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

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

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(厅字(2019)33号)中“对于实行企业化经

营管理的项目，鼓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贷款等方式支持符

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”的规定。在本项目全部债券还本付息

完成前，项目单位保证:本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抵质押、担保

或同一资产重复性融资等影响本项目权益的风险操作。本项目

建成后，独立运营，独立核算。

。

(此页以下无正文，下转签章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，无副本， 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

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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